
附件2       
肢体功能障碍程度表

	障碍程度
	上 肢
	下 肢

	极重度障碍
	所有关节强直或肌肉麻痹，失去全部运动功能，上肢几乎全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。
	下肢所有关节或肌肉损伤，失去全部运动功能，不能站、走。通常需要轮椅。

	重度障碍
	大部分关节或肌肉损伤，失去大部运动功能。上肢基本不能实现自理生活活动。
	大部分关节或肌肉损伤，失去大部分运动功能，能站，不能行走。通常需要轮椅或双拐。

	中度障碍
	部分关节或肌肉损伤，失去部分运动功能，上肢能部分实现自理生活活动。
	下肢部分关节或肌肉受损，失去部分运动功能，能站，行走困难。通常需要单拐。

	轻度障碍
	部分关节或肌肉损伤，轻度运动功能丧失，上肢能基本实现自理生活活动。
	下肢部分关节或肌肉受损，运动功能基本保持，能站、能走但不持久。通常不需要辅助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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